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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強調，“營改增”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關鍵的問題在於，對貸款

類業務徵稅仍是以毛利息為基礎，未來應以淨利息作為徵稅基礎。當下，相關部門應儘

快出臺更多的細則，將總理的承諾進一步落到實處。 

 

自 5 月 1 日起，“營改增”試點全面實施，金融業等全部營業稅納稅人納入試點範圍，

由繳納營業稅改為繳納增值稅。但對銀行業而言，目前看來“營改增”後整體稅負不降

反升，需要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 

 

根據財政部和國稅總局《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

知》），銀行業適用 6%的增值稅稅率。儘管有進項稅可做抵扣，銀行業的整體稅負仍有

上升的趨勢，主要有 3 方面原因：一是稅基拓寬，徵稅業務範圍變廣，以往營業稅的免

稅範圍變窄；二是稅率提升，由營業稅時代的 5%提升到增值稅的 6%；三是稅種變化，

從地方稅變為國稅，導致稅收征管的“彈性”可能降低。其中，前兩點對稅負提升的影

響最為直觀，而實際上，對銀行業稅負影響最大的是第三點。 

 

 
“營改增”後銀行業稅基的變化 

“營改增”後銀行業稅基的變化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貸款業務的定義範圍大幅擴大。各種佔用、拆借資金取得的收入，包括金融商品持

有期間利息收入、信用卡透支利息收入、買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融資融券收取的

利息收入，以及融資性售後回租、押匯、罰息、票據貼現、轉貸等業務取得的利息和利

息性質的收入，均需按照貸款服務以利息收入的全額繳納增值稅。 

 

二是金融機構同業往來業務免稅範圍大幅縮小。在營業稅時代，金融機構同業往來業務

暫不征繳營業稅，而《通知》將規定收窄為僅有線上的同業交易才能免稅，這意味著占

比在 90%左右的線下同業業務利息收入無法免稅。部分後來興起的金融市場創新業務，

http://dongximiao.baijia.baidu.com/


如非標投資、買入返售、同業投資等，在地方上往往事實免稅，在《通知》中則被直接

認定成為貸款業務而可能要全額征繳增值稅。 

 

 

銀行業“營改增“後稅率提升的影響 

在營業稅時代，銀行業的營業稅稅率是 5%，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

縣及縣以下地區的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均按 3%的稅率徵收營業稅，“營改增”

後，統一按照 6%的增值稅稅率徵稅。 

 

“營改增”前，我國銀行業實際稅負占營業收入的 6%以上。央行國庫局“營改增”課題

組曾在 2014 年對進行過測算，“營改增”後，在稅基不變的情況下，銀行業實際稅負

較“營改增”前加重 1.6%。如果考慮稅基擴大等因素，銀行業實際增加的稅負可能會遠

超這個數字。 

 

 

稅種變化對銀行業產生的衝擊 

在以往營業稅體系下，有諸多業務收入本屬於營業稅的納稅範圍。但由於營業稅是地方

稅種，稅收征管的彈性較大，在銀行對地方貢獻已經足夠大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稅務是

不徵收或者象徵性徵收的，主要包括： 

第一，金融商品持有期間（含到期）利息。除國債和地方債本來就免稅以外，企業債和

政策性金融債此前均未被徵收營業稅。 

第二，同業投資利息收入。這屬於近年來的金融創新，在營業稅時代，多數銀行都將其

劃分至金融同業往來收入中，因而得以豁免政稅。 

第三，買入返售利息收入。這塊業務在營業稅時代同樣被納入金融同業往來中的，而《通

知》直接將其定義為貸款業務範圍，需按照全額繳納增值稅。 

 

金融行業如何避免說服增加轉嫁實體經濟 

當前，我國銀行業的稅負本已較重，且近年來多數銀行淨利潤增速不斷放緩，少數銀行

盈利已經出現負增長。若本次“營改增”後銀行業稅負大幅提升，邏輯上既不符合國務

院的要求，也不符合今年政府工作目標關於“降成本”的要求。 

 

商業銀行畢竟是盈利性機構，如果稅負大幅增加，最終還是可能會通過各種方式轉嫁給

實體經濟。更進一步講，這也不符合“防風險”的底線思維。此外，稅負增加將降低銀

行業通過利潤補充資本金的能力，削弱銀行業競爭力。 

 

4 月 29 日，財政部與國稅總局共同發佈《關於進一步明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金融

業有關政策的通知》，確定了政策性金融債及質押式回購的免稅地位，邁出積極一步。

5 月 23 日，李克強總理在湖北調研農商行，詳詢“營改增”後金融機構稅負變化。他重

申，“營改增”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金融行業尤其要力戒稅負增加轉嫁實體

經濟。 

 

關鍵的問題在於，目前對貸款類業務徵稅仍是以毛利息為基礎，未來應選擇以淨利息作

為徵稅基礎。當下，要落實總理這一要求，解決好銀行業稅負上升及轉嫁等問題，相關

部門應儘快出臺更多的細則，將總理的承諾進一步落到實處。 



 

第一， 進一步明確“與貸款服務相關的直接金融服務”的界定。建議除必須列入的與

貸款服務相關的直接金融服務手續費與諮詢費以外，其他管理費、服務費等均

不列入此類費用，以減少該類費用的名目，增加可抵扣的費用。 

 

第二，對於怎樣區分金融商品轉讓與股權投資轉讓業務需做出更詳細的說明。建議將介

於兩者之間的業務更多地歸屬於股權投資轉讓業務，從未獲得更多的免稅可能。關於不

同類型金融商品買入價如何確定以及金融商品轉讓的含稅或不含稅銷售額如何確定的

問題，也應出臺具體的計價和計算方法。 

除此之外，對於銀行信託計畫和資產管理計畫收益權如何徵收增值稅等問題，也應進一

步明確。對農村金融機構，建議延續此前營業稅時代稅率上的優惠。在實際稅收征管的

操作中，建議繼續保留營業稅時代的較大彈性。 

 

值得注意的是，“營改增”的實施給銀行業系統和流程改造帶來較大挑戰，對銀行業的

財力、人力等方面都提出較高要求。因此，後續相關政策應對於銀行業加以一定扶持，

並給予適當優惠。 


